
行政處 副處長 劉志淵 



行政處分：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
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
法律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行政機關 ：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規定
「本法所稱行政機 關，係指代表國家、地
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 體表示意思，從
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 之組織。」 



行政機關V.S.內部單位 

行政機關與內部單位之
區別標準   

有無單獨組織法規  

有無獨立之編制、預算 

  

有無印信(指依印信條
例頒發之大印、關防) 

各縣（市）局、處、所
是否為行政機關？ 

  府內處：內部單位。 

  府外局：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之檢舉函覆如
對檢舉人之權利或法律
上利益未產生影響，即
屬事實通知（觀念通
知），並非行政處分；
若有，方有成立行政處
分之餘地（最高行政法
院97年度裁字第1991號
裁定、同院97年度判字
第834號判決、同院97年
度裁字第4274號裁定）。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當事
人建議之事 項，以函文
向當事人敘述事實與解
釋法律 規定，並未損及
當事人任何權益，則屬
觀 念通知，而非行政處
分，似以「是否損及當
事人任何權益」作為有
無法律效果之判 斷標準。
（最高行政法院96年度
裁字第 1398號裁定） 



上下級機關基於監督權之指示行為外，平行
機關間交換意見之行文、機關間內部單位的
會簽意見，亦非對外發生法律效果最高行政
法院95年度裁字第1776號裁定、同院97年
度裁字第2533號裁定）。 



行政程序法第96條 
處分對象：處分相對人之基本資料。 
處分主旨、事實、理由及法令依據。 
有附款者，附款之內容（期限、條件、負擔、
保留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保留負擔之事後附加
或變更-程序法第93條第2項） 

處分機關及處分日期 。 
教示規定 ：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更
正，致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
書送達後一年內聲明不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
內所為。（程序法第98條第3項） 



指行政處分具有一定之瑕疵而自始、當然、
確定不發生效力。 

原因：（§111第1款至第7款） 

行政處分一部分無效者，其他部分仍為有效。
但除去該無效部分，行政處分不能成立者，
全部無效（§112 ）。 民法上法律行為之一
部無效，原則上全部無效（民111 ）。 

故兩者不同，應予區辨。 



法律 字第 0960010498 號 
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書面之
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利害關係人起；
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適s當方法通知
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
容對其發生效力」故送達為行政處分之生效要
件，倘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於處分送達前 即已死
亡者，因行政法關係之一方當事人已不存在，
該行政處分即失  所附麗而無從成立，自不生
送達之問題。反之，倘行政處分於合法送 達後，
其相對人始死亡者，因該行政處分已合法送達，
自仍發生效力。 



 指行政機關將已生效之違法
行政處分予以廢棄，使其失
去效力，為行政機關之裁量
權。此之違法，指行政處分
作成時，即構成者。 

 撤銷機關：指行政機關主動
依職權為之，與人民提起撤
銷訴訟，請求行政法院撤銷
行政處分不同。 

 撤銷效果：原則上溯及既往
失其效力。但為維護公益或
為避免受益人財產上損失，
為撤銷之機關得另定失其效
力之日期。（§118） 

 指行政處分作成後，因法規
之變更而構成違法者。 

 行政處分之廢止本身，亦屬
一種行政處分，故本法有關
行政處分之規定，於行政處
分廢止亦有適用。 

 廢止效果：原則自廢止時或
自廢止機關指定較後之日時
起，失其效力。但受益人未
履行負擔致行政處分受廢止
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力。
（§125） 



訴願是大陸法系國家特有的制度，是由行政
機關內部設立訴願管轄機關以類似法院審判
的形式來處裡公法的案件，因此具有以下功
能： 

1. 保障人民權益 

2. 機關之自我省察 

3. 行政機關之行政監督 

4. 替代（行政）訴訟 



一、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
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得依
本法提起訴願。但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對上級監督機
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
利或利益者，亦同。(§1) 

二、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
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不作為，認為損害
其權利或利益者，亦得提起訴願。 

前項期間，法令未規定者，自機關受理申請之
日起為二個月。(§2) 
 



須於法定不變期間提起（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
期滿之次日起30日，訴願法第14、57條） 

訴願在途期間之扣除：訴願人不在受理訴願機
關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
途期間。但有訴願代理人住居受理訴願機關所
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願行為者，不在此
限。 

訴願書應載明事項（訴願法第56條）：訴願書
不合法應通知訴願人於20日內補正（訴願法第
62條）。 

載明訴願人對於不服之行政行為或狀態、事實
及理由。 



應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 

  30日內提送訴願書 

  30日先為不服之表示＋應於30日內補送
訴願書利害關係人之期間以「知悉」時起算，
送達或公告期滿後已逾3年者不得提起。 

  須依法定程式提出 

  依56條規定程式提出，不合法定程式，
其情形可補正者，通知20日內補正。 



（一）訴願不受理。受理訴願機關認有訴願法第77
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1. 訴願書不合法定程式不能補正、無訴願能力未由
法定代理人代為訴願行為、法人或團體未由代表人
或管理人為訴願行為，經通知逾期不補正者。 

 2. 訴願逾法定期間。（ 受理訴願機關認原處分顯屬
違法或不當者，依審議規則第25條規定，得於理由
中指明應由原處分機關自行撤銷或變更之。） 

 3. 當事人不適格。（ § 18訴願主體） 
 4. 行政處分已不存在。（原處分機關認訴願有理由，
自行撤銷或變更，58Ⅱ） 

 5. 已決定或撤回之訴願案件，重新提出者。 
 6. 非行政處分或依法不屬訴願救濟範圍之事項。 



 （二）實體審查 (訴願法§79) ：依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提起訴願者。 
 1. 訴願駁回：包括原處分所憑理由雖屬不當，但依其他理由認為正當
之情形。 

 2. 原處分（或關於某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一定期間內另為適
法之處分：包括訴願理由雖非可取，而依其他理由認為原處分確屬違
法或不當，而撤銷原處分之全部或一部。 

 3. 訴願駁回。原處分違法或不當：原處分雖屬違法或不當，但撤銷或
變更於公益有重大損害，依訴願法第83條規定，得為之情況決定。 

 4. 原處分（或關於某部分）撤銷。其餘部分之訴願駁回：訴願部分有
理由，部分無理由。 

 5. 關於某部分之訴願駁回。其餘部分之訴願不受理：指本件訴願部分
無理由，部分不合法。 

 6. 原處分（或關於某部分）撤銷。其餘部分之訴願不受理。 
 7. 原處分（或關於某部分）撤銷。關於某部分之訴願駁回。其餘部分
之訴願不受理。 



（三）實體審查 (訴願法§82) ：依訴願法第
2條第1項規定提起訴願者。（依法應作為
而不作為） 

1. 某機關（應作為之機關名稱）應於某一定
期間內做成某一定內容處分：如事證已明確，
且不涉及原處分機關行政裁量者，亦得命原
處分機關為一定內容之處分。 

2. 訴願駁回：受理訴願機關未為決定前，應
作為之機關已為行政處分者。 



訴願決定後，訴願人或利害關係人未於法定
期間內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者，訴
願決定即發生確定力，依訴願法第95規定，
訴願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
機關之效力，包含依第10條提起訴願之事
件，對於受委託行使公權力之團體或個人，
亦有拘束力。 



再審（訴願法97 ）：對於確定之訴願決定有訴
願法第97條規定各款情形之一者，訴願人、參
加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得向原訴願決定機關
申請再審。（與行政訴訟法之再審制度相仿；
行訴273）申請再審次數有無限制？一原因或
事由據以申請者，以一次為限。 

行政訴訟（訴願法90）：訴願決定書應附記，
如不服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
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撤銷訴訟與課
予義務訴訟皆適用。) 





 自治條例：名稱「連江縣…自治條例」 
 自治規章：名稱「連江縣…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
標準或準則」 

 行政規則：冠本府或各機關之名稱…依其性質得為 
 一、要點：屬於規定一定之原則、要項或無須專任人員及預算
之任務編組者。 

 二、須知：屬於規定事務之處理方法、時限或手續者。 
 三、注意事項：屬於規定作業上應遵守或注意之事項者。 
 四、基準：屬於規定一定程度、條件或規格者。 
 五、規定：屬於規定法規（規章）之執行事項或就法規（規章）
另作補充規定者 。 

 六、程序：屬於規定機關內部業務處理程序者。 
 七、方案：屬於規定政策性之指示者。 
 行政規則性質特殊者，其名稱得為章程、規範、範本、原則、
計畫或表。 



 1.自治法規制(訂)定案：  

 (1) 標題書為『「(法規名稱)」
草案』。 

 (2)總說明：於序言中說明必
須制(訂)定之理由(必要時說
明所用 法規名稱之理由)，並
逐點簡要列明其制(訂)定之要
旨；必要 時並說明執行所需
人員、經費預估及相關事項。
其標題書為 『「(法規名稱)」
草案總說明』。 

  (3)逐條說明：逐條依序說明
每一條文之立法意旨及制(訂)

定理由。其標題書為『「(法
規名稱)」草案逐條說明』。  

 

 自治法規修正案： 

 標題以原法規名稱為標題名稱
(原法規名稱有修正時，亦同)；
其撰寫方式及順序如下：  

 A、全案(原法規名稱)」修正草
案』。 B、2 分之 1 「(原法規 

名稱)」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C、3 條以下：「(原法規名稱)」
第○條、第 ○條修正草案或。 

 (2)總說明： 

 (3)對照表： 

 附表、附件修正者：建議以製
作修正前附表、附件 1 份與修
正後附表、附件 1 份之方式比 

對。  



 一、由業務單位依下列方式
研擬草案，並經各一級機關
首長核准： 1、制定案：檢
附總說明、逐條說明及草案
條文。  

 2、修正案：檢附修正總說明、
條文對照 表及草案條文。 

 3、廢止案：檢附廢止總說明
及現行法規條文。 

 二、跟各機關(單位)業務或鄉
公所有關。須召開會議研商。
案件單純可會辦處理。 

 三、與人民權益有重大關係，
須辦理公廰會及草案預告。 

 研擬草案階段 

 1、法律授權自治規則由業務
承辦人須事先辦理草案預告
程序(至少14天) 

 2、規費法授權訂定之收費標
準，為繳費之依據，以自治
法規訂之。如繳納程序、方
式等非屬費用事項，應為使
用規定(行政規則)中訂定即可。 

 



自治條例：送規章審查
小組(非屬作業性、技
術性規範且涉及人民權
利義務之重大影響及法
律疑義者)、縣務會務、
縣議會 

自治規則：規章審查小
組(非屬作業性、技術
性規範且涉及人民權利
義務之重大影響及法律
疑義者)、縣務會務。 
 

核定：屬罰則或法律規
定需中央主管機關事先
核定者，須送請核定後
再轉行政處公(發)布。 

備查：行政處公(發)布
後由業務單位送中央主
管機關及縣議會備查。 
 



由業務承辦人依下列方
式研擬草案，並經各一
級機關首長核准：  

一、訂定案：檢附總說
明、逐條說明及草案條
文。  

二、修正案：檢附修正
總說明、條文對照 表
及草案條文。 

三、廢止案：檢附廢止
總說明及現行法規條文。 
 

行政規則避免末條訂定
施行日期。以公文訂定
施行日期。 



一、函頒下達：機關之
內部組織、事務之分配、
業務之處理方式、人事
管理等一般性規定，下
達下級機關或屬官。 

二、令發布：為協助下
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
法令、認定事實、及行
使裁量權，而訂之解釋
性規定及裁量基準財須
用令發布。 
 

行政規則簽會行政
處審查 




